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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3564 号

申请人：谢秋玲，女，汉族，1985 年 6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番禺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月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建基路 85、87 号首层、201 房、301 房自编 321A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珊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余科易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妞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谢秋玲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月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关

于提成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谢秋玲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妞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

年 5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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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9月1日至2023年 5月 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2192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

30 日的工作提成 1275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

入职的是广州口语无忧听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，并与该公司签

署了劳动合同，其工作地点在该公司，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发

放工资，由该公司为其参加社保，故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

用人单位主体系该公司而非我单位。虽然我单位是广州口语无

忧听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，但两个公司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，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因此，我单位无需支付申请人经

济补偿；经了解，广州口语无忧听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支

付了申请人全部提成奖金，申请人主张工作提成亦无事实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本案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

年 5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主张

申请人该期间系与案外人广州口语无忧听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口语无忧公司”）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主张其入

职时在番禺区市桥街道捷进中路 13 号来福园 45-46 号 2 楼办

公，于 2022 年 12 月搬到番禺区市桥街道捷进中路 13 号来福园

33 号 2 楼办公，该办公地址所挂营业执照是广州新台数据科技

有限公司；其工作岗位为月峰教育委托培训项目大数据招生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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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负责招聘学员、完成签约等，其一直以“月峰教育”名义

对外开展工作。经查，广州口语无忧听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

法定代表人为邹中奇，住所地为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捷进中路

13 号来福园 33 号二楼，被申请人系该公司的法人股东。申请

人在职期间的工资系通过邹中奇个人账号按月转账发放。口语

无忧公司为其参加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的社保。申请

人签署的《劳动合同》中，甲方（用人单位）落款处有口语无

忧公司盖章和邹中奇签名，合同签署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。

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从未交付该劳动合同给其，该劳动合同条

款中所写的试用期工资与其实际情况不一致，且有部分条款系

后补填写，其签署该劳动合同时亦无甲方签章，故其认为该劳

动合同无效。申请人提交了工作证（印有“月峰教育”标识）、

与邹中奇聊天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（与同事聊天记录、团

建照片等）、公司群聊天记录、企业微信界面截图（印有“月峰

教育”标识）、考勤表（部门为“月峰教育/新台公司”）、工资

表（单位名称为新思维传媒集团）、《新台数据员工岗位绩效确

认表》、《人才内部赋能合同》（被申请人与案外人签订，被申请

人的联系人处是申请人签名）拟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

系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合同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建立劳动关系

达成合意的载体，系证明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

与劳动者签字或盖章即生效。本案申请人签署的《劳动合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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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用人单位主体为案外人口语无忧公司，且有申请人签名和

该公司盖章，故该劳动合同应为生效合同。虽然申请人主张其

签署该劳动合同时未有用人单位签章，但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

行为能力人，其对自身实施的签署劳动合同行为应当具有一般

人的注意义务和预见能力，如其认为与自身签署劳动合同的用

人单位主体不明确或者其并不认可相关合同条款的内容，其完

全可以拒绝签署，理应不存在签署该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和必要

性，而其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在劳动合同上签名，则应对自

身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后果；加之，劳动合同由一方当事

人先签而另一方当事人后签的情况，与正常的行为逻辑或日常

生活经验并不相悖，双方签署该劳动合同的先后顺序并不能推

翻该劳动合同之法律效力。再者，即使该劳动合同有部分条款

系后补填写，亦仅涉及后补部分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，该情况

亦不能推翻双方签署劳动合同之效力。因此，申请人主张其签

署的劳动合同无效，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案外人口语无

忧公司作为与申请人签署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主体，为申请人

参加了社保，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，申请人的工作地点与

该公司住所地吻合，其工资也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按月发放，

由此足以证实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主体为案外人

口语无忧公司。虽然申请人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系

以“月峰教育”名义对外开展工作，但在其与案外人口语无忧

公司已经签署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，其工作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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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式或者其如何开展工作的过程，应属于其与该公司实际

履行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范畴，该些证据对于证明与申请人建

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的证明效力要低于劳动合同、参保记录和工

资发放记录等直接证据的证明效力。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

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纳，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

系，并对申请人本案全部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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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九月一日

书 记 员 叶晨


